
附件：
深圳市[莲花北、冬瓜岭地区]法定图则04-02地块规划调整的公众意见汇总和反馈
深圳市[莲花北、冬瓜岭地区]法定图则04-02地块规划调整于2025年4月17日至2025年5月16日公示，期间收到公众意见共61份151条（去重后7份9条），其中基本同意1份，反对5份，建议1份，重复54份。其中包括规划审批依据及程序、规划调整范围、开发强度、配套设施、建筑方案、项目建设、用地合法权益等问题，现答复如下：

1.关于规划审批依据及程序。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大楼项目已取得市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深发改〔2024﹞328号），我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深圳市城市规划条例》等法律法规，按程序完成规划调整公示，组织开展居民座谈会、公示意见处理。深圳市城市规划委员会法定图则委员会2025年第17次会议审批通过[莲花北、冬瓜岭地区]法定图则04-02地块规划调整及公示意见处理情况。

2.关于规划调整范围。项目范围依据项目建议书的建设内容合理划定，仅涉及04-02-02地块。关于润鹏花园小区与相邻地块整体改造事项，我局已函请区住建部门尽快开展城市更新路径研究。关于公交大厦地面交通组织，建议结合调整后的用地范围改造完善。
3.关于开发强度。根据《市城市规划委员会关于对已批准的220项法定图则中涉及公共设施和绿地率批量调整的公告》(深规委〔2018〕1号)，法定图则对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用地的容积率不予规定，其开发强度按照国家、省、市相关规定和技术规范确定。
4.关于配套设施。公共厕所非规划调整新增内容，本次予以保留，具体建设位置结合地块建筑方案确定。
5.关于建筑方案。该项目建筑退线、建筑间距、日照影响、架空层及连廊（或地下通道）设置将根据《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等要求，在建筑设计阶段合理设置。
6.关于项目建设。该项目建筑外墙的设计将落实《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建筑玻璃幕墙反射光影响评价标准》等要求。该项目在施工阶段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采取相应措施降低施工噪音与粉尘污染影响。

7.关于用地合法权益。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后续将开展该项目所涉及的土地收回工作，依法依规保障土地权利人权益及合理诉求。

8.关于规划指标。具体内容详见通告文件中“地块控制指标一览表”等内容。




